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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永

“谁是我的老板？”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随着劳动用工形式的变化，这一本不该
成为问题的事情，却在劳动争议中成了如何确
定当事人及责任主体的一大“麻烦”。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一）》（以下简称为“新版解释”）对5种劳动
用工方式下的劳动争议责任主体作出了规定。

承继单位不明确，分立后的单位均
为当事人

2018年4月，袁某因工受伤，落下六级伤
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公司难以为袁某安排
合适的工作，就让其退岗，按月发给其伤残津
贴。

2021年4月，该公司分立为A、B两个公
司，但并未明确袁某的隶属关系，导致袁某无
法领取伤残津贴，两家公司负责人都推脱与己
无关。

那么，袁某的伤残津贴究竟该由谁来给付
呢？

点评

劳动合同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
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

续履行。”而对于承继单位不明确时该怎么办，
并未明确解决办法。

新版解释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分
立为若干单位后，具体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
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据此，
袁某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并将A、B两个公
司列为共同被申请人，要求两公司就其伤残津
贴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对仲裁裁决不服，在向
法院起诉时应当将两家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招用违约跳槽者，跳槽者与聘用单
位均为当事人

李某与某公司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
同。后一家外企向李某抛来橄榄枝，李某在递
交辞职信的第三天，便赴任该外企副总经理职
位。公司因李某跳槽遭受了5万元的损失，派
人前去该外企交涉，要求李某和该外企共同赔
偿。

那么，公司在申请仲裁时可否将这家外企
列为当事人？

点评

首先，李某递交辞职信后在30日通知期内
就一走了之，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因此
给公司造成了5万元的损失，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90条的规定，李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劳动合同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外企明
知李某尚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予以录
用，与李某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与李某承担连
带责任。

最后，新版解释第27条规定：“……原用人
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
提起诉讼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
被告。”据此，公司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可以将
李某和外企列为共同被申请人。

劳动者与承包方发生争议，可同时
告承包方和发包方

2020年1月，某制衣厂将一个车间发包给
邹某经营，所签的协议约定：该车间所有员工
由邹某负责管理，人事关系仍属制衣厂；员工
的工资、福利待遇由邹某发放，且不得低于发
包前的标准。

2021年3月，邹某因经营发生困难，遂降
低了员工的工资等待遇。员工想就此申请劳
动仲裁，但不知应当告谁。

点评

新版解释第28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
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
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
法提起诉讼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
事人。”

据此，尽管员工是与邹某就工资福利待遇
发生争议，但员工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应当将
邹某和制衣厂一并列为被申请人。这有利于
查清事实，尽快彻底解决争议。同时，也便于
裁诉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包方与承包方
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与无照经营者发生争议，可告出资人

陈某和苏某二人出资开办了一家鞋厂，但
未领取营业执照。褚某为该鞋厂的员工，由于
鞋厂经常拖欠褚某的工资和加班费，褚某遂于
2021年5月底自动离职。

褚某现在想讨回被拖欠的工资、加班费
等，但因该鞋厂资不抵债，担心告了也是白告。

点评

新版解释第29条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
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
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据此，鞋厂
和其出资人均应当对其无照经营、非法用工承
担责任。

褚某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如果鞋厂有财
产，则可以将鞋厂和两位出资人都列为被申请
人，首先由鞋厂用自己的财产承担责任，对于
不足的部分，由出资人予以承担。如果鞋厂无
财产，则可以只将出资人列为被申请人，由出
资人以自己的财产予以支付。

挂靠经营中发生争议，可一并告营
业执照出借方

阮某于2017年开了一家乐民超市，旗下
有5名员工。2020年9月，乐民超市因卖假货
被市场监督局吊销营业执照后，就挂靠在发瑞
超市名下，使用该超市的营业执照继续经营。

2021年5月，员工宋某因怀孕难以胜任繁
重的工作，乐民超市将其辞退，宋某认为这属
于违法解雇，遂要求支付赔偿金，但被乐民超
市拒绝。

宋某想知道，在申请劳动仲裁时该怎么
告？

点评

新版解释第30条规定：“未办理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
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
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
列为当事人。”

本案中，宋某在申请劳动仲裁或起诉时，
完全可以将乐民超市和发瑞超市都列为当事
人。裁诉机构应当裁判两家超市承担连带责
任。裁判生效后，由乐民超市负责向宋某支付
赔偿金。如果乐民超市无力全部支付，则由发
瑞超市予以支付。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兼职律师）

黄莎莎读者：
你可以诉请法院判令对前夫的探

望予以限制。
一方面，探望权的行使应当受到

必要限制。鉴于设立探望权的目的，
在于给孩子营造良好、健康的成长、
学习、生活环境，为此也就应当对行
使探望权的方式、方法进行必要合理
的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探望权
的行使处于良性、有序状态，营造有
利于未成年子女的人文环境和家庭
环境，建立和谐美好的亲情关系和家
庭关系。正因为你前夫过于频繁的
探望，严重影响儿子和你的正常生
活，甚至已让儿子感到恐惧和厌恶、
曾数次将其赶走，意味着其行为明显

违反探望的初衷，对其加以限制已经
成为必要。

另一方面，你可以提起诉讼。民
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
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
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
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
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
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 65 条、第 66 条也分别指
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
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
题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
者调解书的过程中，一方请求中止探
望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
见后，认为需要中止探望的，依法作出
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书面通知其
恢复探望。”

从中可以看出，如果离婚当事人
在离婚时未就探望权行使的方式、时
间等进行约定或法院没有就此作出判
决，或者虽然已经判决但因情势变更
发生纠纷，都可以就探望权问题提起
诉讼。

与之对应，你自然有权基于实际
情况，要求对前夫的探望权加以限制。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 颜东岳

■ 赵一凡

张女士晚上在小区内部道路慢
跑，与正在遛狗慢跑的王女士相遇。
王女士欲收回狗绳，双方避让不及，导
致张女士绊在狗绳上摔倒受伤。张女
士将王女士诉至法院，要求王女士赔
偿医疗费、手机维修费等共计4646.8
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判决王女士承担80%的赔偿责任，张
女士自行承担20%的责任。

原告张女士诉称，事发当晚9点
左右，张女士在居住的小区内沿社区
道路顺行慢跑，行至小区西门附近
时，王女士牵狗逆向跑过来。此时天
已黑，王女士在发现张女士后，将狗
绳抬高欲将狗牵回，张女士躲闪不
及，被抬高的狗绳直接绊倒在道路中
央。第二天，因右腿疼痛未减轻，张
女士自行去医院检查，并维修了手
机。事后通知王女士，王女士拒绝承
担责任，也拒绝调解，故其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

被告王女士辩称，不同意张女士
的诉讼请求。当时其遛狗时遇到张女
士，便想要收回狗绳，但是张女士速度
太快，所以摔倒。张女士确实腿有擦
伤，但是自己检查说没有骨折，并拒绝
了去医院。后来其几次联系张女士，
张女士仍然没有同意去医院。事发时
张女士逆行跑步而且小区路灯较暗，
其并非故意，张女士自身也有重大过
失。故仅同意赔偿张女士医药费，其
余不同意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主要
争议焦点是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
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根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第
17条第（四）项的规定，携犬出户时，
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犬
人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并应当避让
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可见，
养犬人在携犬外出时，对行人有合理
的避让义务。该义务旨在规范养犬人
或管理人对犬只采取恰当的安全管理
措施，以维持犬只所处环境的安全性
和适宜性，保障行人不因此产生不必
要的危险。

本案中，王女士在小区内遛狗慢
跑时，虽对犬只使用了束犬链，并由其
本人牵领，但考虑到事发地点为小区
内行人可通行的道路，事发时间为夏

季夜晚通行人员较多的时段，故王女
士应当尽到合理的避让义务，有效防
止犬只或束犬链对他人造成影响。事
发时，王女士未及时采取避让措施，导
致张女士绊在束犬链上摔倒受伤，王
女士的行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

张女士作为成年人，在小区内夜
跑时亦应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留心
观察周围环境，故张女士对损害的发
生也有过错，可以适当减轻王女士的
责任。

综上，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
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80%的赔偿责
任，张女士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
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是犬绳将人
绊倒导致受伤，并非是动物致人损害，
因此，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七编侵权责任中第九章关于饲
养动物损害责任的相关规定，而是适
用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

在双方对损害的发生皆有过错
时，判定双方责任比例的基本规则是
比较侵权人与被侵权人的过错大小。
通常采取的标准是：（1）根据行为危险
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来判断过错的
大小，行为危险性越大、回避危险能力
越强，则过错越大；（2）根据注意义务
的内容和注意标准来判断过错的大
小，行为人未尽到注意义务的程度越
大则过错越大。同时，对于侵权人和
被侵权人的过错衡量标准存在一定的
区别，对于被侵权人应采取较低标准
或主观标准衡量其过错程度。

在此，有必要提醒各位宠物狗饲
养者遵守养犬的相关规定，预防可能
的风险及引发的纠纷。根据2021年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携带犬只出户的，应
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
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不系
犬绳属于违法行为，系犬绳后携犬出
门也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
儿童，在防止犬只造成不利后果的同
时也需严防犬绳伤人，犬绳长度建议
不超过1.5米。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

■ 王晓丹

妻子手中持有家属进京落户指标，丈夫落户后，夫
妻二人签订了一份“落户协议”，约定如双方离婚，丈夫
补偿妻子1000万元。几年后，二人婚姻果真走到尽
头，女方起诉离婚，要求男方支付抚养费、精神损失费
及落户北京指标费。

法院经审理，判决二人离婚，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
5000元，驳回了女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白女士和胡先生曾是一对令人羡煞的校园情侣。
白女士学习成绩优异，博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后。
胡先生则选择了硕士毕业后留京工作。很快，两人登
记结婚，组建了小家庭。婚后第二年，白女士博士后出
站，同时得到了一份“福利”——不仅白女士本人可以
落户北京，作为配偶的胡先生也可以随之落户。

谁知，这本是皆大欢喜的一桩乐事，却成为二人矛
盾的导火索。

原来，胡先生本来也有机会拿到北京户口，但是
为家庭大局考虑，既然妻子以后能落户，自己就负责
赚钱养家好了。于是，胡先生转而选择了一家高薪
企业，放弃了落户机会。而白女士却认为，胡先生并
没有充分重视自己为其落户作出的努力，于是二人
大吵一架。

最后，白女士提出，如果想让这个家庭继续走下
去，需要胡先生给一个承诺。于是，白女士拿出了写好
的“落户协议”，内容为“胡先生随白女士博士后出站落
户北京，如果双方离婚，胡先生给白女士补偿款1000
万元。本协议负有法律效力”。胡先生为了缓解家庭
矛盾，匆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终，二人因为长年积
压的矛盾，选择到法院诉讼离婚。

经审查相关证据及询问签约过程，法院认为，该份
“落户协议”系关于经济补偿的约定，从其签订过程及
协议内容看，既非双方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情形，也非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故白女士主张依此处理
夫妻财产分割，无法律依据，驳回了该项诉讼请求。

法官评析

婚姻是以双方感情为基础缔结的身份关系。我国
法律实行结婚自愿、离婚自愿的基本原则。夫妻双方
之间签订的类似协议只能是对双方共同财产的约定，
无法对结婚、离婚行为进行约束。

该起案件中的“落户协议”与社会上所谓的“忠诚
协议”有相通之处。近年来，夫妻间签订“忠诚协议”的
现象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在婚
后达成的、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必须实施一定行
为的约定，一旦某一方违反该协议,另一方则根据协议
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
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
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
庭关系。

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忠诚协议是否
有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
解与适用》一书中明确，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
则自觉自愿履行，法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也不赋予此类
协议强制执行力，从整体社会效果考虑，法院对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纠纷
以不受理为宜。

具体分析来看，第一，如果法院受理此类忠诚协议纠纷，主张按忠诚
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既要证明协议内容是真实的，没有欺诈、胁迫的
情形，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违反忠诚协议的行为，可能导致为了举证而窃听
电话、私拆信件，侵害个人隐私权，甚至夫妻之间的感情纠葛可能演变为
刑事案件，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第二，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
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不仅会加大婚姻成本，而且也会
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

第三，忠诚协议实质上属于情感、道德范畴，当事人自觉自愿履行当
然好，违反忠诚协议一方心甘情愿净身出户或赔偿若干金钱，为自己的出
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如果一方不愿履行，不应强迫其履行忠
诚协议。

前夫频繁探视孩子，能否请求法院予以限制
我与前夫离婚

时，约定 7岁的儿子
随我共同生活，前夫
可以探望。可前夫事
后几乎每天前来探视
儿子，甚至长时间不
愿离开，不仅严重影
响儿子和我的正常生
活，甚至已让儿子感
到恐惧和厌恶，曾数
次将其赶走。

请问：我能否诉
请法院判令对前夫的
探望予以限制？

读者 黄莎莎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